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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计算机等

级考试报名考务费收费标准的函 

市教育考试院、市职称考试中心： 

你院《关于申请设置北京市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名

考务费项目及标准的函》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你院组织实

施本市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时，向考生收取报名考务费，

收费标准：一至三级每生７５元，一级Ｂ类每生５５元，

你院组织的自学考试计算机专业的考试收费参照一至三级

标准执行。自学考试计算机专业不得再另收取报考费。 

对晋升高、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的计算机等级考试，由

市职称考试中心按照不超过一级Ｂ类的收费标准制定，并

报市物价局备案。 

上述收费，应纳入财政专户管理，实行收支两条线。 

市考试院和市职称考试中心需持本函到物价部门办

理收费许可证并使用财政局印制的北京市统一收费票据

后，方可收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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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对初中毕

业生升学考试体育收取报考费的复函 

市教育局： 

你局《关于申请初中毕业生升学实行考试体育确立收

费项目、标准的函》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你局对报考市、

区（县）重点中学和中等师范学校的初中毕业生收取升学

考试体育报考费，收费标准为每生２元。从１９９３年２

月起执行。

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职称

申报考核表工本费的函 

市科干局： 

你局关于调整职称申报、考核表工本费的函收悉。经

研究，同意职称申报表工本费每册由０．３０元调整为

０．９０元，考核表每册由０．２５元调整为０．８０元。 

你单位应持本函到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变更手

续后方可执行新的收费标准。 

本复函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中国教育管理全集 

 3

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招生

报名考务费标准的函 

市教委： 

你委“关于调整招生考试收费标准的函”收悉。经研

究，决定调整招生报名考务费收费标准，具体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报名考务费 

１．高级中等学校报名费每人６元，执收单位为区县

招生办公室。提前招生报名费每人６元，执收单位为经市

教委、市劳动局批准的学校。 

２．高级中等学校考务费每人每科７元（考试科目：

语言、数学、外语、政治、物理、化学、体育）。执收单位

为北京教育考试院，体育考试执收单位为区县招生办公室。 

部分学校（专业）招生面试、口试、专业加试改为三

试合一，统称专业加试，收费标准每人７元。执收单位为

经市教委、市劳动局批准的学校。 

３．高级中等学校毕业会考每人每科７元（考试科目：

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政治、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地理、生

物、体育、计算机）。执收单位为北京教育考试院，体育和

计算机考试执收单位为区县招生办公室。 

４．普通高等学校报名考务费每人每科１２元，执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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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为北京教育考试院。 

５．硕士研究生报名费每人４０元，执收单位为北京

教育考试院。 

６．硕士研究生考务费每人每科１２元，执收单位为

北京教育考试院。 

７．成人高考报名考务费每人每科１２元，执收单位

为北京教育考试院。 

８．成人中专报名考务费每人每科７元，执收单位为

北京教育考试院。 

９．成人自学报名考务费（含大专、中专）每人每科

１８元，执收单位为北京教育考试院。 

二、招生经费 

１．成人高考招生经费每人４０元，由学校向考试院

交纳，执收单位为北京教育考试院。 

２．成人中专招生经费每人３５元，由学校向考试院

交纳，执收单位为北京教育考试院。 

３．中专委托招生经费仍按原收费标准每人５０元执

行，执收单位为北京教育考试院。 

北京教育考试院、各区县招生办公室、学校等有关收

费单位需到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变更手续，并使用财

政局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后，方可收费。 

本函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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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市法

规培训学校教学收费标准的函 

市公安局： 

市机动车驾驶员法规培训学校教学收费标准已试行

两年，根据实际情况，经研究现作如下调整： 

市机动车驾驶员法规培训学校教学收费标准由每名

驾校学员培训费的１５％调整为每人期２００元。 

市机动车驾驶员法规培训学校应持本函到物价部门

办理收费许可证变更手续。 

此项收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，请按京财综（１９９４）

９４１号文件执行。 

本函自１９９５年７月１日起执行，我局京价（收）

字〔１９９２〕第２７５号“关于市法规培训学校教学收

费标准（试行）的批复”即日废止。 

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社会

力量办学发展督导费标准的函 

市教委： 

“社会力量办学发展督导费”收取工作已实行一年，

根据收支状况和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及培训机构的实际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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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经研究，决定将按学杂费收入的５％收取“社会力量

办学发展督导费”调整为按３％收取。对缴费确有困难的

学校需减、免、缓的，由你委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 

所收费款执行京财综（１９９４）９４１号文件纳入

财政预算管理。 

你委及区县成教局需持本函到物价部门办理《收费许

可证》变更手续后，方可收费。 

本函自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起执行。

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律师资

格考试报名费标准的函 

市司法局： 

你局“关于收取１９９７年律师资格考试报名费用的

请示”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将律师资格考试报名费调整为

每人８５元人民币。 

你局需持本函到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变更手续，

并使用财政局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后方可收

费。 

本函自１９９７年组织律师资格考试报名工作起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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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高级

中等学校招生报名费的函 

市教育局： 

你局“关于申请调整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报名费的

函”收悉。经研究决定：在不新增市、区县财政补贴的前

提下，高级中等学校（含普高、中专、职高、技校）报名

费由６元调整为１２元。 

本收费标准自１９９３年学年度开始执行。

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初中

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报考费的函 

市教委： 

你委《关于申请提高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报考费

标准的函》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将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

试报考费由每生２元调整为每生５元。 

各收费单位需持本函到物价部门办理《收费许可证》

变更手续后，方可收费。 

本函自１９９６年３月１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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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成人

学历教育学费标准的函 

市教委： 

你委《关于申请调整成人学历教育学费标准的函》收

悉。经市政府批准，同意在调整普通高校学费标准和制定

高等职业学校学费标准的同时成人学历教育学费标准也相

应适当调整。现将调整成人学历教育学费标准等有关事宜

函复 

三、医学专业执行三类学费标准。 

四、艺术院校的艺术专业按照不超过普通高校同类专

业学费标准执行。 

五、各类成人学历教育学费标准审批程序仍按京价

（收）字〔１９９７〕１７７号文件执行。 

六、各有关成人学校需到物价部门办理收费手续后，

方可收费。 

学校收费时应实行明码标价，将课时费标准、课时标

准及收费标准告知学生。 

收费实行新生办法，老生老办法。 

七、物价、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教育收费的监督检

查，对擅自提高收费标准，乱收费的学校，物价部门要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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